
德宏州生态环境局

查封决定书

德环查字〔2022〕1号

郭云留(芒市江东乡鑫火将军机制炭加工厂)：

身份证号码：5331211969********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33103MA6PJE0P7M

地址: 德宏州芒市江东乡大水沟村民委员会双坡村民小组

我局于2022年3月22日对你在芒市江东乡大水沟村委会双坡村民小组建设的芒市江乡乡鑫火将军机制炭加工厂进行现场检查，发现你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你在未规范办理环评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建设机制炭加工生产项目，建成后未取得排污许可证且污染防治设施未经验收即投入生产运营至今。目前芒市处于空气质量污染防治重点攻坚时期，你厂持续生产向外环境直排大气污染物。

以上事实，有2022年3月22日《德宏州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笔录》1份、2022年3月22日《德宏州生态环境局询问笔录》2份及现场照片、视频等证据为凭。
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五条“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依法经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九条“排放工业废气或者本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名录中所列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集中供热设施的燃煤热源生产运营单位以及其他依法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单位，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污许可的具体办法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规定”、《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第七条第三款“建设项目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后，其主体工程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和《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一款“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以下称排污单位），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不得排放污染物”的规定。

依据《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实施查封、扣押办法》第四条第一款第六项“排污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依法实施查封、扣押：（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污染的违法排污行为。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情形之一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以实施查封、扣押；已造成严重污染或者有前款第四项、第五项情形之一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实施查封、扣押”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机制炭生产的4台制棒机、10个地埋式炭化窑、1个烘干滚筒、1个烘干分离设备，1座燃烧灶予以查封。查封期限为三十日（自2022年3月22日到2022年4月21日止）；查封期限不包括检测或者技术鉴定的时间。查封设施、设备存放于你在芒市江东乡大水沟村民委员会双坡村民小组建设的芒市江乡乡鑫火将军机制炭加工厂内，在此期间，你不得擅自损毁封条、变更查封状态或者启用已查封的设施、设备。

如你对本行政强制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德宏州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个月内向芒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

                               德宏州生态环境局

                                2022年3月22日 

德宏州生态环境局查封清单

被查封单位名称：郭云留（芒市江乡乡鑫火将军机制炭加工厂）        
被查封人签字：                             年  月  日

	序号
	物品名称
	规格
	数量
	生产日期（批号）
	生产单位
	备注

	1
	制棒机
	台
	4
	不详
	不详
	

	2
	地埋式炭化窑
	个
	10
	不详
	不详
	

	3
	烘干滚筒
	个
	1
	不详
	不详
	

	4
	烘干分离设备
	个
	1
	不详
	不详
	

	5
	燃烧灶
	座
	1
	不详
	不详
	

	
	
	
	
	
	
	


执法人签名及执法证件号：                             年  月  日     
执法人签名及执法证件号：                             年  月  日
见证人签名：                                        年  月  日                        

注：本清单一式两份，被执行人和行政执法机关各存一份。如委托第三人保管的，应同时交第三人收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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